高安市民政局安全生产权力和责任清单
	序号
	责任

部门
	部门

职责
	依据
	权利事项
	与相关部门的职责边界
	工作职责

	1
	市民政局
	安全生产管理
	1.《江西省养老服务条例》

	全市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监督管理
民政部门和管的社会组织安全监督管理及村（居）安全指导工作
	依据职责分工对养老、儿童等民政服务机构实施监管
	督促指导养老服务机构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监督检查。

落实人员做好安全生产资料的收发和整理归档工作，监督管理提供相关数据和资料。


